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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船舶諮詢委員會  

 

健康評估方案  

本地合格證明書  

新健康評估試行結果  

 

 

介紹  

 

本文總結了利用新制定的健康評估表（MAF）和健康評估

指南（MAG）進行新的健康評估試行的結果。 該試行旨在於全面

實施之前評估該評估方法的有效性和實用性。  

 

背景  

 

2024 年 7 月 9 日舉行的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LVAC)第 34

次會議通過 LVAC 文件第 5/2024 號（「文件」），且在會上一致

同意海事處進行試行。  LVAC 最初建議試運行的樣本規模為 30

位參與者。  然而，由於代表 I、 II、 III、 IV 類别本地船舶商會的

大力支持，樣本人數增加至 50 位參與者。這反映了海事界對提高

健康標準的承諾。  

 

致謝  

 

我們對以下團體和個人為完成試行提供的寶貴支持表示誠

摯的感謝：  

 本地 I、 II、 III、 IV 類别船舶商會；  

 所有 50 位自願參加評估的參與者；   

 尊敬的何俊賢 ;和  

 執行評估的 5 位敬業的醫師。沒有他們的貢獻，試行

不可能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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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結果  

 

參與者資料統計  

50 位參與者的年齡分佈如下表所示：  

 

年齡分組  參加人數  

19 - 30 1 

31 - 40 3 

41 - 50 5 

51 - 60 16 

61 - 65 11 

66 - 68 5 

69 - 71 4 

72-73 1 

74 或以上   4 

總計  50 

 

 

評估時間  

試行期間記錄的平均時間如下：  

 面對面評估：  22 分鐘  

 臨床測試：   13 分鐘  

 等待時間：   15 分鐘  

 

健康評估結果  

 健康諮詢：只有一位參與者需要為植入式心臟復律除顫

器（不是起搏器）諮詢專科醫生。  

 視力問題：在視力測試中發現 3 位參與者有視力問題；

但值得注意的是，視力問題與眼部疾病無關，視力測試也

不是本次試運行的組成部分。所以，這 3 位參與者，依然

被認為是通過了評估。  

 整體結果：整個試驗過程沒有意料之外的事態發生，顯

示評估方法有效且經得起考驗。  

 

定期體格檢查   

 50 名參與者中有 92%在進行健康評估之前的 5 年內接

受過體格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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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案的優化  

 

根據參與者和醫療專業人員的回饋，我們就評估方案提出

了以下改進和澄清的建議：  

 

1. 評估前準備：為簡化評估流程，鼓勵受評估人在預約時

間前細閱評估表，並準備必要的健康記錄，以供醫生在評

估期間作爲參考信息。  

 

2. 視力測試：視力測試是根據現有機制進行的，不包括在

健康評估中。 如果受評估人未通過視力測試，他們可以採

取糾正措施（例如戴眼鏡）。 海事處將特別向參與的醫生

介紹情況，以確保視力測試失敗不會影響簽發健康證明書。 

海事處亦會向醫生提供視力測試的具體指南，以顧及受評

估人可能要求視力測試與健康評估同時進行。  

 

更新的健康評估方案載於本文附件。  

 

結論  

本處試行圓滿結束，結果顯示新的健康評估方案已具備實

施條件。 承上次 LVAC 會議所批准，新方案將於 2025 年第一季

度生效實施。  

 

路向  

在獲得本文件的最終批准後，海事處將向香港註冊醫生推

廣新的健康評估方案，並開始接受他們納入海事處本地合格證明

書健康評估醫生名單的申請。 此項工作預計需時兩個月。 因此，

本地合格證明書的健康評估方案將於 2025 年 3 月 15 日起實施。  

 

本地船舶及考試科  

海事處  

202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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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健康評估方案  

 

概述  

 

已順利完成由列名於海事處的本地合格證明書健康評估醫生名單

上的註冊醫生進行的健康評估的個人，將獲簽發通常有效期為 5

年的健康證明書。以下概述了獲得和維持與合格證明書 (COC)相

關的健康證明書的方案，以及在 65 歲後更新的有效期限。  

 

健康評估要求  

 

1. 首次申請 COC 

 何時：首次申請  COC 時。  

 要求：必須出示有效的健康證明書。  

 

2. 續領 COC 在以下年齡續領 COC 時需要出示有效的健康證明

書：  

 年齡：65、68、71 歲，以及此後的每一年。  

 申請窗口期：年滿 65、68 和 71 歲前 6 個月內可申請續

領，年滿 72 歲及此後每年的前 3 個月內可申請續領。每張有效

健康證明書只能用於續領 COC 一次。  

 

3. 高風險船舶 1操作人  

 評估頻率：高風險船舶的船長和輪機操作員必須每五年

接受一次健康評估，直至年滿 65 歲。此後評估頻率將遵循續領

COC 的要求。  

 

 當前對操作載客量超過 100 人的第 I 類別船舶的船長所需

的體格檢查將被廢除，並由新的健康評估取代。  

 

 過渡安排：在新的健康評估計劃生效日期之前進行的體

格檢查將維持有效至到期，可用於操作載客量超過 100 人的第 I

類別船舶及續領 COC。  

 

  

                                                      
1
 高風險船舶包括：(a) 載客船舶；和 (b) 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風險的船舶，諸如石油/氣體運輸

船等。目前，有大約 600 艘高風險船舶獲發牌照在香港水域內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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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證明書的有效期  

 

 18-64 歲：有效期  5 年。  

 

 65 歲：有效期  3 年。  

 

 68 歲：有效期  3 年。  

 

 71 歲及以上：有效期  1 年。  

 

文件處理程序  

 

1. 病歷：健康評估時，受評估人應攜帶相關病史供醫生審查。  

 

2. 評估結果：評估完成後，醫生將向受評估人提供已填妥的健

康評估表。除非受評估人被認為不適合操作本地船隻，否則醫生

將根據評估結果簽發以下其中一項：  

(a) 一份無附帶條件的健康證明書；  

(b) 一份有條件的健康證明書；或  

(c) 一封轉介信，供受評估人向專科醫生尋求進一步的健康諮

詢。  

 

3. 提交海事處：受評估人應將健康證明書的副本轉發給海事

處，以便在海事處的電腦系統中進行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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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摘要  

 

年齡組別  所需行動  說明  

健康證明

書  

有效期  

18 - 64 歲  
出示有效的健康證明

書  

首次申請 COC 時

需要  
5 年  

65 歲  
出示有效的健康證明

書  

可以使用現有的有

效健康證明書申請

續領 COC 

3 年  

68 歲  
出示有效的健康證明

書  

在到期之前的 6 個

月內申請續領

COC  

3 年  

71 歲  
出示有效的健康證明

書  

在到期之前的 6 個

月內申請續領

COC  

1 年  

72 歲及以

上  

出示有效的健康證明

書  

在到期之前的 3 個

月內申請續領

COC  

1 年  

 

 

總結  

 

以上提供了獲取和保持健康證明書的框架，確保所有人員在健康

狀況合適下操作船舶。遵守這些準則將有助於所有海上操作人的

安全和福祉，特別是健康證明書的有效期會隨著不同年齡而發生

變化。  


